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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肖立成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肖立

成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肖立成先生因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在

公司担任的其他职务。

因肖立成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辞呈应于公司增补的董事就任时方能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肖立成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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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五

届五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召开，董

事长肖立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其

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关于将被提名人周星辉先生作为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大股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德市分行的书面提案， 提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周星辉先生（个人简历见附件一）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并确认：

１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

持有本公司

１７．９２％

股份，具备提名董事资格。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

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

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的情况。

周星辉先生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公司的提名表示同意，

并签署了《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董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大股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分行书面提议，董事会决定召

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五楼四会议室

３

、会议议题：

（

１

）关于选举周星辉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已经董事会五届五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３

）关于为子公司湖南金健粮油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早籼稻指定交割仓库

业务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议案（已经董事会五届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

４

）关于为子公司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的议案（已经董事会五届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５

）关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湖南金健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

１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已经董事会五届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４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法律顾问。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

３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５

、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手续：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到本

公司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

２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开发区金健米业总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胡

靖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６

）

２５８８２１６

； 传真：（

０７３６

）

２５８８２２０

邮政编码：

４１５００１

。

（

３

）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

４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

（

５

）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

（

６

）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附件一：

个 人 简 历

周星辉，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湖南新化县人，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师职

称，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职业经理。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工作经历：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 农行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支行西湖营业

所会计、信贷员；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农行湖南省常德职工中专学生；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农行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支行西湖营业所副主任；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农行湖南省常德市西湖支行政工股股长、资金组织股股长、营业部主

任；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农行湖南省常德市西湖支行、西洞庭支行党组成员、

副行长（期间：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

习）；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农行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支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

（主持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农行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支行党委书记、行

长 （期间：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参加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班产业经济学专业学

习）；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农行湖南省常德市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农行湖南省常德市分行行长助理兼信贷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农行湖南省常德市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今，农行

湖南省常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分管财会、信贷、法律等工作）。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代理人对如下事项代为表决：

表决议题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周星辉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３

、关于为子公司湖南金健粮油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早籼稻指定交割仓库业务产生的债

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议案；

４

、关于为子公司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湖南金健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１５００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4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86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一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泰化学

"

或

"

本公司

"

）四届十一次董事

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名，会议的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赞成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兰、王学斌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预计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1

、程序性。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了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

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公司

2011

年新增与关联方新疆乌苏新宏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新宏化工

"

）电石采购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

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交易是按照

"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

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1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

、中泰化学拟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拟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

、本公司向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本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华泰公司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根据集团公司整体运作，中泰化学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根据《公司公开发

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利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对保证被资助对象生产运营起到促进作用，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占用费参照公

司债券利率计算，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华泰公司根据资金状况，为下属

公司阜康能源提供财务资助，对保证阜康能源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我们认为：

该事项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提

供财务资助事项。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1

、中泰化学拟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是公允的。

2

、中泰化学拟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中泰化学四届十一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中泰化学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根据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

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三、会议以赞成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

公司之间提供委托贷款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泰化学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

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其生产运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中

泰化学向中泰矿冶提供的委托贷款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中泰矿冶为中泰化学集

团的下属公司，该委托贷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公

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新疆华泰重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1

、华泰公司拟向中泰矿冶提供委托贷款的条件是公允的。

2

、 华泰公司拟向中泰矿冶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

学《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华泰公司拟向中泰矿冶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四、会议以赞成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

五、会议以赞成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六、会议以赞成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87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预计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化工集团

"

）的控股子公司新疆乌苏新宏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宏化工

"

）一期

5

万吨

/

年电石项目已具备投产条件。本公司及下属

公司根据电石需求，拟向新宏化工采购电石，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执行，至

2011

年底预计采

购总金额不超过

1450

万元。

因年初未预计与新宏化工的关联交易，现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

145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新疆乌苏新宏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宏化工

"

）：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注册资本

4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范增伟，法定住所为乌苏市东工业区，主营电石生产、销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7,799.13

万元，负债总额

5,619.13

万元，净资产

2,

180.00

万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宏化工为本公司原股东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化工集团

"

）的

控股子公司， 新疆化工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全部划转至新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一）项所列因与

上市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视

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因此新疆化工集团仍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新宏化工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下属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一期电石项目已具备投产条件，具备履约能力。该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新宏化工采购电石，按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采购电石业务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

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

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1

、该关联交易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对相关议

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

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

、程序性。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了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

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公司

2011

年新增与关联方新疆乌苏新宏化工有限公司

电石采购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

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交易是按照

"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

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

、中泰化学拟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拟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

、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88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

提供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金额、期限及用途

依据本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及下属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

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公司

"

）根据自身财务状况，拟向下属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如下：

1

、本公司向华泰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根据公司《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公司使用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向华泰公司提供

5

亿元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华泰公司生产运营资金，期限

7

年，本公

司将参照公司债券发行利率

7.3%

向华泰公司收取资金占用费， 具体资金占用费按照实际使

用金额及使用时间收取。

2

、本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根据公司《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公司使用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

3

亿元财务资助，用于补充中泰矿冶生产

运营资金，期限

7

年，本公司将参照公司债券发行利率

7.3%

向中泰矿冶收取资金占用费，具体

资金占用费按照实际使用金额及使用时间收取。

3

、华泰公司向阜康能源提供财务资助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阜康能源

"

）为本公司的下属公司，本公司持

有其

46.43%

股权，华泰公司持有其

53.57%

股权。华泰公司根据自身财务状况，以自筹资金向

阜康能源提供

7

亿元财务资助，用于阜康能源项目建设，其中

4

亿元期限

5

年，按中期票据利率

6.23%

收取资金占用费，

3

亿元期限

1

年，按

6.6255%

收取资金占用费，以上具体资金占用费按

照实际使用金额及使用时间收取。

（二）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的义务

（一）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464,681.639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文军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益民西街

1868

号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烧碱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华泰公司资产总额为

1,052,783.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5,393.20

万元，净资产为

647,389.8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8.51%

（未经审计）。

2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46,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注册地址：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中泰矿冶资产总额为

201,290.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2,253.30

万元，净资产为

29,036.9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5.57 %

（未经审计）。

3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8

月

5

日

注册资本：

5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龙远

注册地址：阜康市博峰路

174

号

主营业务：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阜康能源资产总额为

338,102.4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78,090.22

万元，净资产为

60,012.2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2.25%

（未经审计）。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1

、华泰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92.13%

股权。华泰公司其他股东新疆

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国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本次未同比例对华泰公司进行财务资助。

2

、中泰矿冶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阜康能源为华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泰公司持有阜康能源

53.57%

股权，中泰化学持

有阜康能源

46.43%

股权。中泰化学本次未直接同比例对阜康能源进行财务资助。

三、董事会意见

依据下属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和集团公司资金计划，由本公司向华泰公司、中泰矿

冶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保证华泰公司、中泰矿冶生产经营需要。华泰公司向阜康能源提供财

务资助，对促进阜康能源项目建设，实现集团公司总体经营目标起到促进作用。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被资助对象均为本公司控股公司， 资助主体有能力控制被资助对象生产经营管

理风险。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集团公司整体运作，中泰化学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根据《公司公开发

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利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对保证被资助对象生产运营起到促进作用，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占用费参照公

司债券利率计算，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华泰公司根据资金状况，为下属

公司阜康能源提供财务资助，对保证阜康能源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我们认为：

该事项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之间提

供财务资助事项。

五、保荐机构意见

1

、中泰化学拟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是公允的。

2

、中泰化学拟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中泰化学四届十一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中泰化学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根据中泰化学《公司章程》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

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学《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泰化学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六、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452,300

万元，其中中泰化学对下属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

180,300

万元，华泰公司对中泰化学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72,000

万元，逾期

金额

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9

月财务报表；

3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财务报表；

4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89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公司之间提供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一）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泰矿冶

"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加

快其项目建设， 拟由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中泰矿冶提供

5

亿元委托贷款，用于中泰矿冶项目建设，期限

1

年，利率以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为准。

（二）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46,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注册地址：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中泰矿冶资产总额为

201,290.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2,253.30

万元，净资产为

29,036.9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5.57 %

（未经审计）。

中泰矿冶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泰矿冶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本公司及华泰公司的电石供应基地，对本公司及下

属公司电石供应及价格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泰矿冶由于建设电石项目资金较为紧张，

为加快其项目建设，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根据本公司整体资金状况，由华泰公司向中泰矿

冶提供委托贷款，对稳定公司未来的电石供应、降低生产成本、稳固公司产业链将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泰化学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

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其生产运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中

泰化学向中泰矿冶提供的委托贷款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中泰矿冶为中泰化学集

团的下属公司，该委托贷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公

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新疆华泰重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1

、华泰公司拟向中泰矿冶提供委托贷款的条件是公允的。

2

、 华泰公司拟向中泰矿冶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截至目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泰化

学《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华泰公司拟向中泰矿冶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六、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委托贷款金额

50,200

万元，其中中泰化学对下属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

20,000

万元，华泰公司对中泰化学下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30,200

万元，逾期金额

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90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四届九次

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鉴于此， 现提请召开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之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2011

年

12

月

5

日上午

10:00

时

（三）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78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1

、审议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1

）本公司向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2

）本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3

）华泰公司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3

、审议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三、会议股权登记日及出席会议对象

（一）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二）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日及登记方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30

至下午

7:00

之间。

（二）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方法：

1

、法人股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到本公司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股东可以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乌鲁木

齐的时间为准，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范雪峰

联系电话：

0991－8751690

传真：

0991－8751690

、

8772646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78

号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830009

）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1

、审议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

、审议关于公司向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1

）本公司向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2

）本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3

）华泰公司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3

、审议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91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九次监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

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名，实际

参加表决的监事

5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

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党金花回避表决）

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化工集团

"

）的控股子公司新疆乌苏新宏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宏化工

"

）一期

5

万吨

/

年电石项目已具备投产条件。本公司及下属

公司根据电石需求，拟向新宏化工采购电石，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执行，至

2011

年底预计采

购总金额不超过

1450

万元。

新疆化工集团原为本公司股东，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全部转让给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一）

项所列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

个月内，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因此新疆化工集团仍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新宏化工与本

公司及本公司的下属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因年初未预计与新宏化工的关联交易，现新增

预计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

1450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92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控规则落实情况整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

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比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认真核查

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并针对自查问题制定了整改计划，现整改工作已经

完成，具体问题及整改情况如下：

一、经查，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1

、公司目前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

整改措施：根据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的内容，尽快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

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

2011

年

11

月

30

日前。

2

、公司建立了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但因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等原因，需对控股子公司管

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整改措施：根据公司现行管理情况，对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期限：

2011

年

11

月

30

日前。

二、整改落实情况

1

、公司目前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

落实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确

定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2

、公司建立了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但因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等原因，需对控股子公司管

理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落实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修订了原《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并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在四届十一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42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

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2011

年

11

月

18

日

9:00

在福州山海大厦

12

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

3

人，实到

3

人列席了会

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鉴于公司为尽快扭转目前主营亏损局面，积极推进

9.6

万吨竹（木）溶解浆

项目，需通过盘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筹措企业发展资金，集中资金和资源做

大、做强主业，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会议同意出售公司

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本次拟出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公司持有的

4900

万股青山纸业股份和

399472

股兴业证券股份。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出售。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现将大会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6

日

14:00

开始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拟出售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

理人（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出席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会议的登记方法

为便于会议安排，请有意参加的股东提前办理会议登记。

1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每件的个人股东

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授权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可直接到公司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2

日、

5

日

8:00-12:00

，

14:00-17:00

3

、登记地点：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公司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滨江北路

177

号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

资部

联 系 人：李永和、李秀淼

联系电话：

0599-8808806

传 真：

0599-8808807

4

、其他事项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43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十五次监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2011

年

11

月

18

日

9:00

在福州山海大厦

12

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亲自出席监事

3

人，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天根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公司持有

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鉴于公司为尽快扭转目前主营亏损局面，积极推进

9.6

万吨竹（木）溶解浆

项目，会议同意出售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次拟出售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包括公司持有的

4900

万股青山纸业股份和

399472

股兴业证券股份。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出售。

监事会认为，通过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筹措企业发展资金，可集中资

金和资源做大、做强主业，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

促进公司步入良性循环。

此项议案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同意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